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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楊理事長璧華、劉常務監事慧心、陳常務理事依平、陳常務理事馨慧、

陳理事淑華、吳理事永莊、楊理事明隆、姚理事惠文、張理事秀鴛、張

理事鈺旋、王理事玲紅、林理事淑華、蔣理事翠蘋、林理事玉雯、連理

事恆榮、呂理事秀樺、盧監事安琪、余監事怡蓁、蔡監事明翰、林監事

意筑 

副本：張候補理事瑞芬、吳候補理事詠智、許候補理事朝凱、邱總幹事自立、

王行政幹事欣愉、賴會計幹事韋如、黃出納幹事齡萱、陳文書幹事科維 

抄本： 

 

 

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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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9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 2樓 205 會議室 

主持人：楊理事長璧華、劉常務監事慧心 

出席人員： 

理事：陳常務理事依平、陳常務理事馨慧、陳理事淑華、吳理事

永莊、楊理事明隆、姚理事惠文、張理事秀鴛(請假)、

張理事鈺璇(請假)、王理事玲紅(請假)、蔣理事翠蘋(請

假)、林理事玉雯、連理事恆榮(請假)、呂理事秀樺(請

假) 

監事：盧監事安琪、蔡監事明翰、余監事怡蓁、林監事意筑(請

假) 

工作人員：邱總幹事自立、王行政幹事欣愉、賴會計幹事韋如、

黃出納幹事齡萱(請假)、陳文書幹事科維 

 

壹、 主席致詞： 

一、 楊理事長璧華： 

(一) 晨陽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下稱晨陽保經)與本會簽

有「團體傷害保險自費投保」優惠合作方案，對於

招募本會新會員成效卓著，前已多次函請本部所屬

機關(構)協助提供晨陽保經宣導及服務的機會。 

(二) 本部所屬機關(構)之人事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安全

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依法均需有本會會員 1名擔任

委員之規定，請理監事對於所屬機關(構)能多加宣

導加入本會會員的優點及提供晨陽保經宣導及服務

的機會，以提升本會會員人數。 

二、 劉常務監事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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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務人員停扣退休金一案，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下

稱全協)已開始運作執行。 

(二) 有關今年銓敘部辦理協會評鑑一事，協會提交考評

資料所需付出的心力及時間，與銓敘部對於各協會

提供之協助及補助，不成正比，全協已向銓敘部建

議，評鑑結果應與補助費用額度結合。 

(三) 希望各位理監事能多引進新血，共同擴大本會會員

規模。 

貳、 會務報告(如議程資料) 

決  定：洽悉，再請確認財務收支狀況中會員繳費總收入新

入會人數。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第六屆自 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8月 31 日新

入會會員案，提請追認。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6條規定：「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

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 

二、 前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新入會會員案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本次提報第六屆自 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8月 31 日止，共新增會員 18 人。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提案一：為順利辦理下屆會員代表選舉事宜，有關本部及所

屬機關(構)推派第七屆會員代表暨理監事選舉案執

行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9條第 2項、第 12 條第 2項「會

員代表以機關(構)為單位，人數超過十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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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人得選出一人為會員代表，超過部分之會員代

表人數四捨五入；會員人數未滿十人者，得選出一

位會員代表。」及第 3項「會員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五十人」等規定。第六屆會員代表以函請本部所屬

機關(構)推派 24 人及本部推派 38 人，合計 62

人。 

二、 囿於本部所屬機關(構)會員代表遍於全國各地，或

因會議時程、交通距離等因素，無法出席實體會員

代表大會，為提升所屬機關(構)會員代表之參與

度，建議選舉方式得酌予調整。 

決  議： 

一、 援引本(第六)屆會員代表之推派方式，請本部及所

屬機關(構)推派第七屆會員代表。 

二、 為提升會員代表對會員代表大會之參與度，必要

時，可採實體併視訊方式辦理。 

三、 第七屆理監事選舉，亦可朝實體投票與受理通訊投

票方式規劃。 

陸、 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 2  日 

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 

第六屆第八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資料

(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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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議          程 

壹、 時  間：114 年 9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 地  點：衛生福利部 2樓 205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楊理事長璧華、劉常務監事慧心 

肆、 主席致詞

伍、 會務報告 

一、 增加會員及續會籍情形 

第六屆(自 112 年 12 月 1日至 114 年 8月 31 日止) 

(一) 新增會員人數累計：166 人(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8

月 31 日新增 18 人)；贊助會員：14 人(114 年 4月 1日

至 114 年 8月 31 日新增 1人) (新增人員名單如附件 1-

1)

(二) 續繳常年會費人數累計：17 人(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8月 31 日新增 4人)(名單如附件 1-2)。

二、 財務收支狀況 

(一) 第六屆(自 112 年 12 月 1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會

員繳費總收入，計新臺幣(以下同)11 萬 485 元，包

含： 

1. 新入會 1 6 6人，計 2萬 4,800 元；贊助會員 14

人，計 2,800 元。

2. 續繳常年會費 17人，計 8萬元 2,885 元。

(二) 第六屆(自 112 年 12 月 1日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財

務收支情形： 

1. 112 年 11 月 30 日結存數 21 萬 8,284 元。 

2. 114 年 7月 31 日結存數 32 萬 4,201 元(淨增加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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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7 元)。 

112 年 12 月 1日至 114 年 7月 31 日： 

收入 23 萬 4,856 元： 

會費 11 萬 485 元、捐款 9萬 4,200 元、活動 750

元、孳息 3,011 元、暫收款 1萬 3,300 元、銓敘部

補助 1萬 3,110 元。 

支出 12 萬 8,939 元： 

人事費 6萬元、業務費 4萬 2,186 元、鐘點費

1,200 元、會費支出 4,013 元、其他支出 1萬 740

元。 

(三) 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7月 31 日收支餘絀表及現金

出納表(如附件 2)。 

三、 會務及活動情形 

（一） 114 年 6月 5日函復本部 114 年度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

會指定委員推薦案。

（二） 114 年 6月 5日中華大墩教育推廣協會提供 2025 第四十

二屆大墩陽光童夏令營九折優惠訊息，轉知會員在案。

（三） 114 年 6月 6日函復本部花蓮醫院 114 年下半年度至

115 年上半年度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委員改選推薦

案。

（四） 114 年 6月 6日函復國民健康署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

委員推薦案。

（五） 114 年 6月 11 日函復社會及家庭署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

會委員推薦案。

（六） 114 年 6月 19 日函復本部臺北醫院 114 年人事甄審暨考

績委員會委員改選推薦案

（七） 114 年 6月 19 日函復本部豐原醫院 114 年下半年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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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上半年度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委員改選推薦

案。 

（八） 114 年 6月 26 日台灣大哥大會員優惠方案，轉知會員。

（九） 114 年 7月 10 日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以下簡稱

全協) 委由精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推廣及服

務之自費團體保險案。

（十） 114 年 7月 25 日函復全協第九屆本會會員代表推薦案。

（十一） 114 年 7月 25 日檢送本會 114 年評鑑資料予銓敘部。

（十二） 114 年 8月 12 日全協函知委由精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推廣及服務之自費團體保險案。

四、本會會員優惠方案及特約廠商合作情形： 

有關本會本(114)年度提供之會員優惠方案及特約廠商合作更

新情形，共計12家(新增8家) (如附件3)；各項優惠資訊均已

即時於本部官網及本會社群LINE群組同步更新。 

(一) 續合作者計4家：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亞甫企業(臭氧

機)及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團體意外保險、汽機

車強制險及享優退保險等)。

(二) 新增合作者計8家：饗賓餐旅、Verage維麗杰行李箱、東

元家電與空調、欣葉小聚、百威旅遊、Curves可爾姿女性

健身房及貳樓餐飲、王道銀行。

(三) 停止合作者計3家：愛惠浦全戶濾淨、WOW美食休閒網及中

華電信。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第六屆自 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8月 31 日新入會會

員案，提請追認。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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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6條規定：「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審查通過，並繳納會費」。 

二、 前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新入會會員案至 114 年 3月 31 日

止，本次提報第六屆自 114 年 4月 1日至 114 年 8月 31 日

止，共新增會員 18人(名單如附件 1-1)。 

決  議：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